
解釋字號 釋字第658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98年04月10日

解釋爭點 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2項違憲?

解釋文 　　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第二項有關已領退休

（職、伍）給與或資遣給與者再任公務人員，其退休金基數或百

分比連同以前退休（職、伍）金基數或百分比或資遣給與合併計

算，以不超過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六條及第十六條之一第一項所定

最高標準為限之規定，欠缺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且其規定內容，

並非僅係執行公務人員退休法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而係就再

任公務人員退休年資採計及其採計上限等屬法律保留之事項為規

定，進而對再任公務人員之退休金請求權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

遲於屆滿二年時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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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旨在保障人民有依

法令從事公務，暨由此衍生享有之身分保障、俸給與退休金請求

等權利。國家則對公務人員有給予俸給、退休金等維持其生活之

義務（本院釋字第五七五號、第六０五號解釋參照）。又公務人

員退休年資之多寡，係計算其退休金數額之基礎，故公務人員退

休年資之起算日、得計入與不得計入之任職年資種類、如何採

計、退休後再任公務人員年資採計及其採計上限等有關退休年資

採計事項，為國家對公務人員實現照顧義務之具體展現，對於公

務人員退休金請求權之內容有重大影響；且其有關規定之適用範

圍甚廣，財政影響深遠，應係實現公務人員服公職權利與涉及公

共利益之重要事項，而屬法律保留之事項，自須以法律明定之

（本院釋字第四四三號、第六一四號解釋參照）。上開應以法律

規定之退休年資採計事項，若立法機關以法律授權行政機關發布

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之目的、內容、範圍應明確。若僅屬

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始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

為必要之規範，惟其內容不得牴觸母法或對公務人員之權利增加

法律所無之限制（本院釋字第五六八號、第六五０號、第六五七

號解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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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六條第二項前段規定：「一次退休金，

以退休生效日在職同等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基數，每任職一年

給與一個半基數，最高三十五年給與五十三個基數。」同條第三

項前段規定：「月退休金，以在職同等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基

數，每任職一年，照基數百分之二給與，最高三十五年，給與百

分之七十為限。」其立法意旨係為規定退休金計算基數之依據，

並受三十五年最高退休金基數之限制，惟未明確規定對於何種任

職年資應予採計、公務人員退休後再任公務人員之再任年資是否

併計等事項。該法第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公務人員在本法

修正施行前後均有任職年資者，應前後合併計算。但本法修正施

行前之任職年資，仍依原法最高採計三十年。本法修正施行後之

任職年資，可連同累計，最高採計三十五年。有關前後年資之取

捨，應採較有利於當事人之方式行之。」其立法意旨係因配合該

法第八條有關公務人員退休金制度之變革，為解決公務人員於新

制施行前後均有任職年資，其年資如何計算之新舊法適用問題，

乃規定其修法前後年資應合併計算，亦未明確規定公務人員重行

退休年資應否與以前退休年資合併計算。是上開公務人員退休法

第六條第二項前段、第三項前段及第十六條之一第一項所定年資

是否包括退休後再任公務人員重行退休年資合併計算之規定，法

條文義尚非明確，且無從依公務人員退休法整體解釋，推知立法

者有意授權主管機關就再任公務人員重行退休年資是否合併計算

之事項，以命令為補充規定。

　　再按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二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退休

法第十三條規定：「依本法退休者，如再任公務人員，其曾領一

次退休金者，應將所領退休金繳回國庫，其領月退休金者，於重

行退休時，其過去服務年資概不計算。」該條規定於六十八年一

月二十四日修正為：「依本法退休者，如再任公務人員時，無庸

繳回已領之退休金，其退休前之任職年資，於重行退休時不予計

算。」迄今未修正。依其規定，於公務人員依法退休後再任公務

人員之情形，係採取分段方式計算任職年資，於重行退休計算退

休年資時，退休前之任職年資不予計算在內。

　　查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係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七條

概括授權所訂定，其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已領退休（職、

伍）給與或資遣給與者再任或轉任公務人員，其重行退休之年

資，應自再任或轉任之月起，另行計算。」第二項規定：「前項

人員重行退休時，其退休金基數或百分比連同以前退休（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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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金基數或百分比或資遣給與合併計算，以不超過本法第六條

及第十六條之一第一項所定最高標準為限，其以前退休（職、

伍）或資遣已達最高限額者，不再增給，未達最高限額者，補足

其差額。」上開第二項規定，係將退休（職、伍）或資遣前之任

職年資與再任年資合併計算，並使合併計算之年資受最高退休年

資三十年或三十五年之限制，其意旨固在維持年資採計之公平，

惟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三條僅係規定退休前之任職年資與再任年

資應分別計算，且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六條第二項前段、第三項前

段及第十六條之一第一項均不能作為施行細則第十三條第二項之

法律依據。是上開施行細則第二項規定欠缺法律具體明確授權；

且其規定內容，並非僅係執行公務人員退休法之細節性及技術性

事項，而係就再任公務人員退休年資採計及其採計上限等屬法律

保留之事項為規定，進而對再任公務人員之退休金請求權增加法

律所無之限制，自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有違。

　　為實踐照顧退休公務人員之目的，平衡現職公務人員與退休

公務人員間之合理待遇，有關退休後再任公務人員之重行退休制

度，其建構所須考量之因素甚多，諸如任職年資採計項目與範

圍、再任公務人員前之任職年資是否合併或分段採計、如何避免

造成相同年資等條件之再任公務人員與非再任公務人員之退休給

與有失衡之情形、是否基於整體公務人員退休權益之公平與國家

財政等因素之考量而有限制最高退休年資之必要等，均須相當期

間妥為規畫，並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詳為規

定。相關機關至遲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依本解釋意

旨，檢討修正公務人員退休法及相關法規，訂定適當之規範。屆

期未完成修法者，上開施行細則第十三條第二項失其效力。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賴英照

　　　　　　　　大法官　謝在全　徐璧湖　林子儀　許宗力

　　　　　　　　　　　　林錫堯　池啟明　李震山　蔡清遊  

　　　　　　　　　　　　黃茂榮　陳　敏　葉百修　陳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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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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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ns.judicial.gov.tw/download/download.aspx?id=443298


事實摘要 事實摘要(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
（一） 聲請人原係中科院技術員，於77年底按16年之退休年資
標準獲發退職金。其後再任職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技術員，於94
年1月間經銓敘部依其選擇採計退休撫卹新制施行前、後年資分
別為9年5個月及9年7個月，核定新制施行前、後年資為9年及10
年（合計共35年）。
（二） 聲請人不服，主張任職於中科院技術員年資不應併計為公
務人員退休年資，亦無公務人員退休法第16條之1及同法施行細
則第13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提起復審、行政訴訟，經台北高等
行政法院94年度訴字第2226號判決駁回。復提起上訴，經最高
行政法院96年度裁字第3544號裁定以上訴不合法為由駁回。
（三） 聲請人因而認實體判決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4年度訴字第
2226號判決，所適用之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2項規
定有違憲疑義，聲請解釋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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